
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

企業徵才管理辦法 
民國 104年 9月 14日行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04年 9月 22日校務會議通過 

第 1 條 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供本校學生校外工讀及就業之媒

合服務，提供有意願至本校辦理校園徵才之合法企業管道，特訂定「康寧學校財團

法人康寧大學企業徵才管理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 條  合法單位定義：凡在本國境內經相關事業主管機關設置許可登記在冊者，無違反事

業主管有關人事聘用法條之單位，以下統稱合法單位。 

第 3 條  徵才時機與方式： 

一、不定時徵才：合法單位可提供本校在校生、校友等工作機會者。 

二、集合式徵才：依據年度計劃、結合政府資源等，辦理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；各系

科得依據特性，結合企業辦理單一、同產業或其他經簽核許可之徵才活動。以說

明會、展覽、單一展攤等方式辦理現場投遞履歷、現場面試等，提供在校生、應

屆畢業生、畢業校有更多的就業（工讀）機會。 

三、區域性徵才：經政府機關、縣市政府、勞動部所屬以及經其他各大專校院合作辦

理之徵才。 

第 4 條  徵才規定： 

一、透過開放性網路之徵才資訊，應具有高度準確性，並應明確標示徵才職缺及工作

內容，供應徵者依其網頁所標示內容選取應徵適己行職業。 

二、集合式徵才：應依主辦單位計畫規定之實施細則行之，其所使用之徵才方式悉以

活動許可範圍為限。 

三、徵才單位應向本校申請許可後，得依據提供資料上網刊登徵才資訊。 

四、合法單位所提供之工作職缺不得違反善良風俗、違反事業主管機關各項法規、不

得從事違反本國境內法律規範之工作。 

五、合法單位應提供符合勞動部規範之應有待遇。 

六、提供在校生工讀之合法單位（無論是透過本校徵才或學生自行應徵）應接受學務

處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或學生導師訪視學生在學工讀情況。 

第 5 條  應徵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在學學生應以課業為重，得徵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並於不危害身心原則應徵校外

工讀；已完成休學、轉學或退學手續之學生，不得以本校學生身分應徵求職。 

二、進修學生班得於不影響課業及不危害身心原則應徵求職。 

三、基於勞動基準法規範，應徵時得簽訂書面合約；惟合約內容若涉及不符勞基法規

定之條文（如：預扣薪資、預繳工作保證金、放棄一切民事賠償、強迫性加班、

扣押身分證件等），應予拒絕；以保障應有權益。 

四、凡於校外工讀之在學學生，應於工讀生效日起向學務處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辦理

報備登記，每一學期須參加「勞動權益講座」。 

第 6 條  在學學生應徵校外工讀違反下列規定者，得依據本校「學生獎懲辦法」辦理： 

一、未經告知家長（監護人）許可者。 

二、未向學務處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登記者。 



三、未參加「勞動權益講座」者。 

四、校外工讀期間違校譽或社會秩序，經警方通報有紀錄者。 

五、不遵守僱約，經合法單位告知查證屬實者。 

第 7 條  合法單位以本校在校生為對象時，應確遵以下規定： 

一、遵守事業主管機關頒定之相關法令。 

二、所提供資料應保證屬實。 

三、遵守所申請用人內容申請書、勞資雙方合定契約。 

四、合法單位違反上述條列，本校得協助依法追訴外，同一事業集團與負責人所申請

之 徵才案件皆不予受理。 

第 8 條  在職專班在職進修者，不在本辦法規範。 

第 9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議決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